伊春市本级学生资助补助经费专项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下达我市的学生资助补助转移支付专项资金3笔，分别为《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77号]，下达专项资金1224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180号]，收回专项资金306.1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444号]，下达专项资金59.8万元，共计977.7万元，用于普通高中、中高职学生资助补助和补充学校公用经费等支出。
（二）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市按照下达的指标数，根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根据各校贫困学生实际情况，分解下达资金，确保学生资助的各项国家政策落实到位。全年共下达指标977.7万元，下达给伊美区27.9万元，金林区8.5万元，友好区18.6万元，伊春市第一中学22.9万元，伊春职业学院797.5万元，伊春技师学院102.3万元。
绩效目标为：1.对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按公办高中实际学费标准免除学杂费。2.对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每人每年平均2000元发放国家助学金。3.对中职学校成绩特别优秀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发放奖学金。4.对公办和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本专科学生发放励志奖学金。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从资金执行情况看，专项资金及时分解下达，各校按程序申报和发放资金，确保资助资金及时发放到位。截止2024年年底，资金支出1272.0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3.68%。其中：中央财政资金737.91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7.67%；地方财政资金235.1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90.44%；其他资金289.96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7.34% 。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学生资助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保障。为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我市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切实强化学生资助补助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合理分配、及时发放，保证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国家助学金、免学(杂)费补助资金及奖学金政策落实到位。各校严格按照资助和补助范围，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确保应助尽助。同时加强学生学籍、学生资助信息系统应用，强化财务管理，制定学生资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未发生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情况看，全年实际完成普通高中、中高职学生的奖助学金等的发放工作，免学费资金的使用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任务开展和正常运转。对所有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应助尽助，没有一人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学生13人次，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学生226人次，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学生2989人次，中职国家奖学金奖励学生4人次。普通高中和中职应受助学生受助比例达到100%。
（2）时效指标：奖助学金按规定及时发放率为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严格落实国家和省级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提高认定精准度，强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监管，进一步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和标准享受资助，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通过学生资助补助项目的实施，切实减轻高等教育学校、普通高中、中职学生经济压力，激励学生成长成才，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同时对农村地区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应助尽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地各校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的方式对学生和家长开展满意度调查，学生、家长抽样调查满意度达到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基本全部完成，不存在绩效目标偏离情况。但由于对所有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做到了应助尽助的情况下，上级下达资金仍有结余，将用于2025年学生资助补助支出。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通过本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市将按照有关要求将全部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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